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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鸿仕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关主体承诺及相关约束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昆山鸿仕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公开发行”），

为保障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事项出

具有关承诺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履行，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及相关主体就本次

发行上市公开承诺事项作出相关承诺，如未能履行承诺的，则接受相应约束措施。

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承诺：

“1、如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

导致的除外），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证券交易所指定

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致歉；

（2）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公司及股东、投资

者的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因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并

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公司无法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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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公司将采取

以下措施：

（1）及时、充分披露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

原因；

（2）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并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审议程序，以尽可能保护公司及股东、投资者的权益。

3、公司将对出现该等未履行承诺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采取调减或停发现金分红、薪酬或津贴（如该等人员在公司领薪）等措施。”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海东承诺：

“1、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

外），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1）及时、充分告知公司关于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

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致歉，并根据届时的监管要求由公司

对此予以披露；

（2）向公司及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公司

及投资者的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人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归属于公司所有，因此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将依法对公司或投资者进行赔偿；如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公司有权

扣减本人所获分配的现金分红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4）在未履行完毕相关义务前，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但因被强

制执行、公司上市后重组、为履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

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

采取以下措施：

（1）及时、充分告知公司并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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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的具体原因；

（2）向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并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海东控制的企业芜湖鸿振、芜湖鸿华、芜湖鸿

邦、芜湖鸿中承诺：

“1、本企业将严格履行在本次发行过程中所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中的各项

义务和责任。

2、如本企业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企业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

除外），本企业将采取以下措施：

（1）及时、充分告知公司关于本企业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

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致歉，并根据届时的监管要求由公

司对此予以披露；

（2）向公司及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公司

及投资者的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企业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归属于公司所有，因此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将依法对公司或投资者进行赔偿；如本企业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公司

有权扣减本企业所获分配的现金分红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4）在未履行完毕相关义务前，不转让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但因被

强制执行、公司上市后重组、为履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3、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企业无法

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企业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

企业将采取以下措施：

（1）及时、充分告知公司并披露本企业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

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2）向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并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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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胡海东、赵月伦、顾晓娟、郭剑波、唐福明、

孙环艳、黄中生、游世秋、肖建、陶小华、万东波、宋绅、单兴洲承诺：

“1、本人将严格履行在本次发行过程中所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

务和责任。

2、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

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1）及时、充分告知公司关于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

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致歉，并根据届时的监管要求由公司

对此予以披露；

（2）向公司及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公司

及投资者的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如因本人违反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公司或投

资者进行赔偿；如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公司有权立即停发本人应在公司领

取的薪酬、津贴，直至本人履行相关承诺。

3、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

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

采取以下措施：

（1）及时、充分告知公司并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

履行的具体原因；

（2）向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并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昆山鸿仕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15 日


